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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象限
文、攝影／曹筱玥（國立臺北科大 互動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自1960年代黑白電視與攜帶式錄影設備的誕生，

讓錄像開始流通於大眾之間，影音技術的成熟能看作

為媒體藝術 (Media Art) 發展的一個契機，而錄像藝術

之父白南準 (Nam June Paik, 1932 -2006)，使用手提錄

影機創作出第一件錄像作品並將其進行展覽，誠如科

羅茲 (Heinrich Klotz, 1935-1999) 於「第二現代主義」 

(Second Modernism) 論述中所提到的：「電子影像不僅

轉換了溝通方式，也改變了美學」1。科技演進的脈動

深遠地影響藝術的發展歷程，自原有的藝術體系進行

分裂，而再另形成一支新穎的當代藝術支系。

時至今日，整體當代藝術創作的發展歷程已明顯

地脫離平面、立體甚至超越空間上的維度，著重於觀

念上的發想與議題上的探討，因此媒材上固有的限界

已經逐漸模糊，超脫純粹的現成物 (Ready-made) 創

作或者是裝置藝術 (Installation art) 的範疇之中，且

作品所觸及的觀感不再只停留在視覺感官而已，已經

能夠綜合刺激到觀眾的嗅覺甚至是觸覺上，藝術品

與觀眾的距離不再有博物館展示上既有的紅線隔閡，

更進一步的是強調著與觀眾的互動反饋，而科技藝

術 (Technology Art) 便為此例之一，科技藝術作品仰賴

電腦數位工具與其軟硬體的相對應設施而進行生產，

藝術家不再需要依靠畫筆或者雕刻刀來完成作品，藉

由本身欲探討的觀念出發進而突破媒材與技法上的限

制，科技藝術家反轉傳統的藝術創作路徑，經由電腦

程式的撰寫編纂，配合著3D列印、動態展示、動態投

影、互動感應裝置與虛擬實境的種種配套技術成熟，

藝術家能以更敏銳地採用以上的技術，以此形塑出當

代藝術的視覺語彙。

二、科技藝術的可複製性與創作本質

科技藝術的創作具備繪畫藝術的視覺性、雕塑

Janet Echelman，﹝1.26﹞，光譜纖維，2015，布拉格魯道夫音樂廳。

從科技藝術的可複製性
談當代藝術的創作、展示與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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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量塊感又具備著影像與聲音藝術的流動

性，回歸於科技藝術的創作本質上，就以媒材區

別來從中討論，科技藝術是能夠做為多方藝術

的綜合集結，對此相關科技藝術的學術探討與

樹立，其中科技藝術作品具可複製性的本質自

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就已開始，可從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

作品〉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5) 進行討論，班雅明認為藝術

品是能夠進行複製的，原作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 

已經不存在，因此作品是能夠跨越時空的維度限

界，可以具有共時性以及異地性的存在，藝術品

能夠自美術館與博物館的機構當中解放，自原有

的藝術膜拜價值之中解放，但依隨著大環境的技

術演變與全球化的趨勢浪潮，面對此劇烈的時代

更迭，人類文明的社會價值與觀看模式已經由

「機械複製時代」進入至「數位複製時代」。

在十九世紀末期，科技日新月異的推展之

下，「數位複製時代」演繹著是全人類思維的改

變，科技與藝術之間產生跨域性的對話與連結，

一方面是以科技產物做為出發，提供藝術家新的

創作模式與觀者新穎的觀看經驗，而另一方面則

曹筱玥，﹝自由之心﹞，數位裝置作品，2013，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是翻轉原本觀者對於作品進行被動觀看的模式，

使得觀者能夠參與到作品之中，成為作品或者是

被觀看的對象，因此科技藝術作品的產出並不同

於傳統藝術的生產範疇中，科技藝術是直接介入

到藝術生產的媒材之中，影響力持續延伸到藝術

觀看的模式，但科技潮流湧現之下，科技藝術是

對於傳統美學的挑戰，是形式的開拓也能夠讓藝

術內涵更加深刻，在虛擬與真實之間是產生了難

以辨認的交混擬像，在觀者經驗科技藝術作品的

過程之中，能夠引起更多面向與觀感上的共鳴與

刺激，但聚焦回藝術家創作的本質之上，是該避

免相繼追捧科技藝術中奇觀化的視覺效果，逐漸

將科技藝術中的互動裝置淪為大眾娛樂性的一

環，因此在創作與觀看科技藝術作品時，需抱持

著超脫傳統思維的藝術感知能力，建立新的觀看

認知與視覺語態，方能在科技藝術的創作範疇之

中，建立更深層的人文關照與思想內涵。

總體而言，科技不僅影響的是日常生活，更

是涉入到藝術的思考路徑與價值，科技間接導致

的是科技依賴的迷思，對於數位藝術而言，科技

所帶來的便利性與可複製性也造成系列的藝術展

示與典藏問題，以下將會繼續探討之。

黃心健，﹝繼承之物-暫時飛行﹞，數位互動作品，2015，鳳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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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藝術中的互動形式與展示樣態 

從近年來國際當代藝壇與相關的科技藝術

節中便可觀察到此現象，互動式的數位藝術作品

已成為當代數位藝術家創作的重要形式，透過觀

眾參與的方式，突破作品與觀眾之間不可見的藩

籬，而這類的數位互動作品的主題與探討的議題

都是來自於日常生活之中可見的，是能更夠增加

一般大眾對於該類型作品的興趣與親和力，科技

藝術一同將這些原本非屬於藝術領域中的概念與

行為移植於數位藝術的平台之上，打破傳統藝術

所樹立的既有概念。2

在科技藝術的互動展示樣態之中，利用虛

擬實境系統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 、動態偵

測器 (Motion Sensor) 、攝影錄像機、投影機與

3D列印機等，共同開發多種展示技術，如投影

技術中又成功研發出浮空投影，又稱全息投影 

(Holographic Projection) ，運用3D運算技術與特

效，以投影的方式將畫面直接投射在特殊塗料的

網狀屏幕上，觀眾可以看到可見的影像在半空中

呈現，能綜合應用在舞台設計與燈光動畫的效果

呈現，如2013年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自由之

心﹞作品，透過鏡像與文字的視覺符碼化，形成

簍空與透光的效果；而科技互動藝術其中作動的

原理，主要是建立於動態偵測的設備之上，主要

是用來檢測移動的物體，一個或多個動態感應偵

測器能夠共同組成一個系統，執行一個作品觸發

的任務或者作動後元素成果，如黃心健2015年作

品﹝繼承之物﹞中的﹝暫時飛行﹞，螢幕上的物

件會逐漸成長但一旦觀者刺激到動態感應偵測器

的同時，物件內本來叢生的植物會進行萎縮或者

反彈的現象，反應出藝術家對於自我生命經驗的

探尋。

在科技藝術的展示條件之中，高度仰賴於

影音視聽設備的硬體要求，透過硬體為開端，導

引出作品與觀眾之間互動式的觸發，其中涵蓋裝

置、影像、聲音等元素，方才衍生出觀眾的多重

觀感的刺激與相關意識的接續聯想，回歸於互動

藝術作品的產出過程而言，科技藝術需要從藝術

家的創作理念進行組構，勢必將其理念超脫於繪
故宮博物院，﹝夏荷﹞，體感互動裝置，2011。

黃心健，﹝蜃樓﹞，互動感測、浮空投影，2012，霧峰林家花園。

畫（二度空間）與雕塑（三度空間）的藝術維度

中，科技藝術的互動產出並不能只有藝術家與其

作品就能完整，需要軟硬體之間結合並用，並將

其架設且融入於展示場域之間，如同一齣舞台劇

般，藝術家將整件互動藝術的作品視作出如同劇

場般的安排設定，每一個設備的作動過程與最終

的運算結果都是在藝術家預想的效果之內，最終

科技互動藝術作品的意念核心是人類透過身體

的參與，進入到作品內部，將藝術的範圍含括

到社會大眾，打破原有具有階級意識或者逐漸

僵化的視覺模式，透過實際操作將藝術家、作

品與觀眾三者的關係進行跨角色的關係重構，

其中互動藝術所具備的視覺符碼也面臨到重新

書寫與再鋪陳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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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藝術典藏的侷限與未來 

科技藝術的典藏，受限於各展場的場域不同

與相關實際限制，許多作品會依據場地的特性或

者展覽場域而做出相對應的變化，以達到最佳的

展示效果，而科技藝術的高度重複性，彷彿成為

物理變化中的可循環系統，藉由不斷的重新播放

或者由觀眾隨機觸發所產生的不同效果，導致科

技藝術的作品型態已不能用傳統的作品形式進行

收藏保存，硬體設備只是承載其作品的載體，作

品的完整必須倚靠硬體設備的架設、展場氛圍的

營造甚至是需要觀眾進行參與，才能完成科技藝

術作品的完全做動，導致於收藏科技藝術作品本

身的條件以及範疇是相當模糊的，科技藝術作品

可能是於一臺隨身硬碟或者是投影機具體載體，

甚至是精密書寫後的軟體程式，在保存上已經不

單純只是硬體上的溫溼度控管而已。

五、結論

無論是傳統藝術（繪畫、雕塑與建築）的

複製品，或者是科技藝術作品所具備的可複製性

特色，都是藝術家將其作為藝術發生的一種手段

與途徑，能視作為一種多元整合的跨域結晶，而

藝術家必須釐清科技藝術中應具備的創作意識，

不能將科技藝術視作為創作上的投機之計，應將

其作為開拓並純粹做為藝術家個人意識的載體，

希冀藝術家與其開放性的作品能夠可以跟觀者進

行更多方的交集與對話，能使得科技藝術於當代

藝術潮流中，形塑出另一個藝術象限的人文內涵

與價值，間接讓科技藝術的發展脈絡能夠與當代

藝術史的脈絡有更清晰的連結，這樣的艱辛路程

都是需要科技藝術創作者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大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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